行政处罚决定书
（津辖西）文综罚字〔2026〕F-003号
当事人:张伟
证照（证件）名称及编号（号码）：身份证号：120111********4027
住所（住址等）：西青区张家窝镇灵泉南里一组3号
（违法事实和证据）因天津市伟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及时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且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因无法与上述单位取得联系，以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留置送达的方式均无法送达有关文书，2025年12月11日16时31分，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官方公众号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社会发布《关于对未按时缴纳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企业予以责令改正的通告》，责令天津市伟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前及时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并按要求到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备案。

截至2026年2月9日，《关于对未按时缴纳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企业予以责令改正的通告》公示期已满六十日，参照《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应视为《关于对未按时缴纳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企业予以责令改正的通告》已送达天津市伟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依据《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依法送达《通告》后，至2026年2月24日，责令改正期限十五日已届满。期间，天津市伟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且在规定期限内仍未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2026年2月27日，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对当事人立案调查。执法人员采取现场检查、勘验，询问调查，查阅、复制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

2026年3月2日15时57分至16时03分，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李志军(02000921003)、倪文强(02000921012)至天津市伟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西青区张家窝镇灵泉南里一组3号进行检查。经查，该地址已空置，没有旅行社经营迹象。 
2026年3月6日上午9点13分，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李志军(02000921003)、倪文强(02000921012)拨打张伟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预留的电话号码186****5329，电话提示已为空号，拨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预留的电话号码131****9921，对方称自己不是张伟。
现查明:当事人作为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最后一次核准日期为2022年08月11日，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许可经营业务为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招徕、组织、接待业务，其质量保证金账户余额为0元。
2025年12月11日，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因在催缴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工作过程中，通过走访当事人住所地址和拨打当事人预留的电话号码均无法与当事人取得有效联系，遂通过官方公众号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社会发布《关于对未按时缴纳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企业予以责令改正的通告》，责令当事人于2025年12月26日前及时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并按要求到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备案。
2026年2月9日，《关于对未按时缴纳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企业予以责令改正的通告》公示期已满六十日，依法应视为送达当事人。后至2026年2月24日，责令改正期限十五日已届满，当事人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未向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提出陈述、申辩且仍未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20万元或提交相应保额20万元的银行担保。

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为证:

1、《关于对未按时缴纳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企业予以责令改正的通告》《线索移送函》各1份，证明案件来源及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以及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的违法事实客观存在;

2、《现场检查(勘验)笔录》1份、现场取证照片1张，证明当事人营业执照上的地址已停止经营;

3、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截图6张，证明当事人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L-TJ00259)系有效行政许可证件和预留联系方式的情况，以及当事人未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补足质量保证金20万元或者提交相应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银行担保的事实客观存在;

4、天津市伟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营业执照》(91120111684713473R)复印件1张、《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L-TJ00259)复印件1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1份，法定代表人张伟居民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各1张，证明当事人为合法注册的主体，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具备承担相应行政法律责任主体资格;

5、现场检查录像资料和通话录音资料刻录光盘1张，证明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通过当事人登记的住所、通过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预留的联系方式均无法与当事人取得有效联系的情况。

以上证据由本机关执法办案人员依法收集，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本机关决定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旅行社应当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在国务院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的质量保证金账户，存入质量保证金，或者向作出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保额度不低于相应质量保证金数额的银行担保。

《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存入质量保证金20万元;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当增存质量保证金120万元。

当事人作为依法设立的境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当前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账户余额为0元，应当按照《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补足质量保证金20万元或者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依法取得的担保额度不低于20万元的银行担保，且经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责令改正后，当事人仍未改正违法行为。

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其质量保证金账户补足质量保证金或者提交相应的银行担保且拒不改正的违法事实，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应予行政处罚。

2026年3月24日，我局因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以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留置送达的方式均无法送达文书，故于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政务信息公开网(https://www.tjxq.gov.cn/zwgk/zfxxgk/zfgbm/whlyj/fdzdgk/xzcf/)向社会发布《关于送达天津市伟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法人张伟的公告》，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津辖西)文综罚告字[2026]第3号，告知当事人上述违法事实、案件证据、情节认定、处罚依据及拟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

截至2026年5月24日，本案拟处罚决定的公告期已满六十日，依据《旅游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津辖西)文综罚告字[2026]第3号应视为送达当事人。自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后的五日内，当事人未向我局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

依据《旅行社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我局现决定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在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被吊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旅行社的主要负责人。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青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6年6月1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